
梁河县2018年第一批省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建档立卡户建房补助项目实施方案

经县委常委会、梁河县十八届人民政府常务会研究同意，根据《梁河县人民政府关于下达2018年中央、省财政专项扶贫资金项目计划的通知》（梁政发﹝2018﹞64号）文件精神，下达梁河县2018年第一批省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244.1195万元，项目资金用于对梁河县实施易地搬迁建房后调整出易地扶贫搬迁范围而未落实“补四”政策补助的建档立卡贫困户进行整合补助。为兑现政府承诺，树立政府形象，维护社会稳定，做好全县易地搬迁建档立卡贫困户“补四”政策落实工作，特制定以下实施方案：
一、项目基本情况简介
[bookmark: OLE_LINK2]     依据《云南省易地扶贫搬迁三年行动计划的通知》（云办发〔2015〕27号）、《关于印发<云南省易地扶贫搬迁资金来源及拨付方案>的通知》（云财农〔2016〕104号）、《梁河县易地扶贫搬迁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进一步明确梁河县易地扶贫搬迁农户建房有关政策的通知》（易地办发﹝2016﹞41号）等文件和会议精神，县易地办、各乡镇人民政府对相关政策进行了广泛宣传，根据搬迁农户意愿，组织实施了梁河县2016年、2017年建档立卡贫困户易地搬迁262户。2017年3月底，省政府办公厅下发了《云南省易地扶贫搬迁整改工作方案》（云政办发〔2017〕31号）文件，根据要求，我县对易地扶贫搬迁工作进行了全部整改，将不符合政策规定的搬迁对象调出易地扶贫搬迁范围，调出的对象中有部分建档立卡户没有按照宣传的“补四”政策享受到补助。经县易地办组织各乡镇人民政府进行核查，全县共涉及7个乡镇，164户建档立卡户搬迁户未落实“补四”政策补助，其中：河西乡33户、九保乡12户、芒东镇45户、勐养镇28户、曩宋乡1户、小厂乡31户、遮岛镇14户。
二、项目资金来源
本方案项目资金来源为：梁河县2018年第一批省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
资金规模为：244.1195万元
资金文件依据为：《梁河县人民政府关于下达2018年中央、省财政专项扶贫资金项目计划的通知》（梁政发﹝2018﹞64号）文件。
三、财政专项扶贫资金补助环节
（一）补助对象
全县7个乡镇按照易地扶贫搬迁民居建设标准和要求实施了民居建设，但尚未兑现“补四”政策的164户建档立卡搬迁户，其中：河西乡33户、九保乡12户、芒东镇45户、勐养镇28户、曩宋乡1户、小厂乡31户、遮岛镇14户。具体补助对象详见《梁河县2018年第一批省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建档立卡户易地搬迁建房补助花名册》。
（二）补助标准及规模
1.芒东镇红兴村集中安置点建设建档立卡户住房11套，受益11户53人，每户补助1.5万元，共投入财政专项资金16.5万元。
2.芒东镇团园子集中安置点建设建档立卡户住房9套，受益9户36人，每户补助1.5万元，共投入财政专项资金13.5万元。
3.芒东镇幸福村集中安置点建设建档立卡户住房1套，受益1户4人，共投入财政专项资金1.5万元。
4.芒东镇园新村集中安置点建设建档立卡户住房7套，受益7户33人（含勐养镇4户17人），每户补助1.5万元，共投入财政专项资金10.5万元。
5.芒东镇园新村集中安置点建设建档立卡户住房1套，受益1户3人，共投入财政专项资金2万元。
6.芒东镇幸福村集中安置点建设建档立卡户住房1套，受益1户5人，共投入财政专项资金2万元。
7.芒东镇团园子集中安置点建设建档立卡户住房2套，受益2户8人，每户补助2万元，共投入财政资金4万元。
8.勐养镇分散安置建档立卡户住房1套，受益1户2人，每户补助0.2205万元，共投入财政专项资金0.2205万元。
9.勐养镇、九保乡分散安置建档立卡户住房2套，受益2户5人，其中九保乡1户2人、勐养镇1户3人，每户补助0.5万元，共投入财政专项资金1万元。
10.九保乡分散安置建档立卡户住房3套，受益3户14人，每户补助0.9万元，共投入财政专项资金2.7万元。
11.勐养镇分散安置建档立卡户住房1套，受益1户6人，每户补助1万元，共投入财政专项资金1万元。
12.河西乡、勐养镇、曩宋乡、小厂乡分散安置建档立卡户住房78套，受益78户331人，其中河西乡33户139人、勐养镇18户77人、曩宋乡1户3人、小厂乡26户112人，每户补助1.2205万元，共投入财政专项资金95.1990万元。
13.建设九保乡、芒东镇、勐养镇、小厂乡、遮岛镇分散安置建档立卡户住房48套，受益48户191人，其中九保乡8户34人、芒东镇17户79人、勐养镇3户7人、小厂乡5户19人、遮岛镇14户48人，每户补助2万元，共投入财政专项资金94万元。
（三）补助条件
按照易地搬迁民居建设标准及相关要求完成建设，并通过乡镇验收。具体建设方案和验收标准请各乡镇参照农村危房改造工作的有关规定执行。
（四）补助资金兑付方式
补助资金采取由金融部门营业网点代发的方式，直接打入搬迁户银行账户。
四、项目建设期限
本方案补助资金兑付工作，自梁河县人民政府批复之日起30个工作日内全部兑付到搬迁农户。
五、组织管理
成立由相关领导参与的项目实施领导小组，具体负责项目的实施及管理；由相关技术人员组成技术服务小组，具体负责技术指导工作。
项目领导小组及成员名单  
组  长：杨荣辉
副组长：杨清旺
成  员：龚帮仙、景知成、孔  瑜、梁昌才、杨恩国、杨枝谨、许洪华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于脱贫攻坚指挥部，由杨升强同志负责处理日常工作。
技术服务小组及成员名单
组  长：闫生字
成  员：尹  勇、李化冰、各乡镇分管农危改领导和专干
六、资金管理及报账方式
本方案项目资金实行乡级报账制，即：经梁河县人民政府对项目实施方案进行审批后，县财政局按照各乡镇补助规模将项目资金拨付至各乡镇财政所，各乡镇人民政府完成补助资金兑付后，在乡镇财政所报账。项目资金严格按照相关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管理办法进行管理，资金使用严格实行公示、公告制度，做到事前公示，事后公告，接受社会监督。 
七、档案管理
[bookmark: _GoBack]由县易地办按照易地搬迁建设相关要求，指导各相关乡镇参照农村危房改造档案资料将项目资料收集归档。乡镇完成报账后，及时将项目资料收集并整理归档，相关资料同时报送县易地办一份。
八、项目实施效益
通过项目实施，可使梁河县7个乡镇，164户671人住房困难的建档立卡贫困户实现住房安全、稳固，减轻贫困户建房经济负担，树立政府在人民群众中的良好形象，维护社会稳定，为梁河县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实现到2020年彻底消除贫困人口的总体目标奠定良好的基础。


附表：梁河县2018年第一批省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建
档立卡户易地搬迁建房补助明细表




梁河县易地扶贫搬迁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2018年9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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